
煤矿水害防治第 2部分：底板构造探查治理（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煤矿防治水第 2部分：底板构造探查治理》行业标准（KA）任务来源于《国家矿山安

全监察局综合司关于下达 2023 年度矿山安全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矿安综

〔2023〕65 号）要求，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以下简称河北局）牵头组织起草煤

矿水害防治第 1部分至第 6部分（顶板水害防治、底板构造探查治理、底板注浆加固、地面

区域治理、老空水害防治、水害风险监测预警）等六项矿山安全行业标准。河北局为此研究

制定了《煤矿水害防治（第 1-6部分）行业标准制订工作方案》，确定其中第 2 部分：底板

探查治理部分由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完成。计划编号矿安综[2023] 65

号。 

2、起草小组人员组成 

姓  名 职  务 所  在  单  位 

田  干 组长 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刘英锋 副组长 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宋宪旺 成员 中检集团公信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程建远 副组长 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赵春虎 成员 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赵宝峰 成员 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李超峰 成员 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曾方禄 成员 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孙四清 成员 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李  刚 成员 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冯海宁 成员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任跃武 成员 西安重装智慧矿山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贾  龙 成员 西安重装智慧矿山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王苏健 成员 西安科技大学 

3、工作过程 

2024年 2月 22日在河北局组织下，召开标准编制启动会，布置工作，河北局 3月 4日

下发《关于印发〈煤矿水害防治行业标准制订工作方案〉的通知》（矿安冀〔2024〕24 号）



对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3 月 23 日完成《煤矿水害防治（第 2 部分）底板水害构造探查治理行业标准制订工作

方案》报送河北局。 

4 月 29日河北局完成《建议立项书面意见》审查。 

7 月底，结合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及陕西等区域底板水害构造探查治理经验，参照

现行的有关规程、规范和标准，制订完成《煤矿水害防治第 2部分：底板水害构造探查治理》

草案报河北局。 

8 月 13日，河北局组织有关专家对草稿进行通稿审查。 

8 月 31日，根据专家意见，将修改稿报送河北局。 

9 月 23日，河北局再次组织专家在陕西西安对本文件进行审查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10 月份，受矿山安全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水害防治分技术委员会委托，河北局组织

征求意见，就《煤矿水害防治（第 2部分）底板构造探查治理》征求意见，向 17个单位/专

家发送了“征求意见稿”,共计收到回函的单位/专家数 17个，收到意见 38条；经编写组专

家对提出的问题及部分技术条款进行进一步探讨，经分析后采纳建议 16 条，未采纳 22 条

（具体修改条款及未采纳理由见“矿山安全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并于 2024年 11月

22日形成了《煤矿水害防治（第 2部分）底板构造探查治理》送审稿。 

2024 年 11 月 28 日，矿山安全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水害防治分技术委员会在河北省

唐山市组织召开了《煤矿水害防治（第 2 部分）底板构造探查治理》（送审稿）审查会。会

议听取了课题组关于标准的编制说明、征求意见反馈处理和标准条文说明，经质询和讨论共

提出 13条意见，13条意见全部采纳，并按照专家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于 2024 年 12月 10

日形成了《煤矿水害防治（第 2部分）底板构造探查治理》报批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

数据等)  

1、编制原则 

（1）标准编写规则 

本标准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编写规则进行编写。 

（2）标准中有关规定与国家有关法律、标准和现行产品技术标准及建设规范等要求一

致。 

（3） 标准制定过程中广泛采纳了矿山企业和科研机构有关底板构造探查治理的成果

及意见和建议，使标准更具有可操作性。 

2、确定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内容包括6个部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底板构造探查、底板

构造治理、质量检查及效果检验。 

2.1 本文件第1章：范围 

本章是GB/T 1.1-2020规定的必备要素，对本文件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说明。 

本标准适用于诱发煤层底板水害的构造探查治理。 

2.2 本文件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 



依据GB/T 1.1-2020规定，列出了本文件正文中出现的一些标准号及名称。 

2.3 本文件第3章：术语与定义 

本章对标准中用到的新技术、容易引起争议或混淆的术语，如：长掘长探、随掘随

探、随采随探、煤层底板构造等进行了定义。 

2.4 本文件第4章：底板构造探查 

依据《煤矿安全规程》《煤矿防治水细则》等相关工程规定，本章节对底板构造探查

的一般规定、探查的原则、探查的基本内容、探查方法和探查要求进行了规定。 

2.4.1 本文件4.1条 

依据《煤矿安全规程》《煤矿防治水细则》等相关工程规定，本条款对矿井建设前、

建设中和生产过程中构造探查控制情况进行了界定；对应开展构造补充勘探的情形进行了

规定。 

2.4.2 本文件4.2条 

本条款依据《煤矿安全规程》《煤矿防治水细则》等相关工程规定，提出了底板构造

探查应遵循的物探、钻探和化探等手段相结合、“一孔多用”和井上下结合等原则。 

2.4.3 本文件4.3条 

    依据《煤矿防治水细则》，本条款提出了底板断层、陷落柱等构造探查的基本内容。 

2.4.4 本文件4.4条（4.4.1～4.4.3） 

依据《煤矿安全规程》《煤矿防治水细则》等相关规定，并结合现场实际，本条款提

出了底板构造探查物探、钻探、其他方法等探查方法。特别提出了有条件的矿井可采用长

掘长探、随掘随探、随采随探等先进技术对掘进巷道、工作面的构造发育情况及其富水异

常区进行超前探查。 

2.4.5 本文件4.5条（4.5.1～4.5.3） 

依据《煤矿防治水细则》等相关技术要求，本条款对底板构造探查物探、钻探等方法

的技术要求进行了规定。并提出了物探设计参考目录。 

2.5 本文件第5章：底板构造治理 

本章节对底板构造治理的一般规定、治理工程设计和治理工程施工等进行了规定。 

2.5.1 本文件5.1条 

    本条款依据《煤矿防治水细则》等相关规定，对应开展构造注浆治理的情形进行了规

定，还提出了底板构造治理的方式、设计及优化、防治方法等。并对探查查明含水且与其

他含水层不存在水力联系的底板构造，可采用疏放水治理措施进行了特别说明。 

2.5.2 本文件5.2条（5.2.1～5.2.3） 

依据《煤矿防治水细则》，并结合现场实际调研，本条款提出了治理工程的总体设计

内容，同时还对钻探工程设计和注浆工程设计的相关要求进行了规定。还提出了治理工程

设计参考目录。 



2.5.3 本文件5.3条（5.3.1～5.3.3） 

依据《煤矿防治水细则》，并结合现场实际调研，提出了治理工程施工的设计、组

织、审批等相关要求。 

2.6 本文件第6章：质量检查及效果检验 

本条款规定了底板构造探查治理工程应从施工过程质量检査、地面效果检验和井下效

果检验三个方面进行施工质量与效果检验。并对检查的方法、技术要求和效果综合分析进

行了规定。 

三、与国际、国外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水平的对比分析 

未查阅到国际标准化组织、其它国家或者地区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四、与有关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煤矿安全规程》

《煤矿防治水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直接依据，与我国安全生产法律体

系互相衔接，基本精神保持一致，符合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与现行的国家标准不产生抵

触。在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煤矿安全规程》《煤矿防治水细则》《煤矿地质工作细则》相

关规定，对《煤矿安全规程》强制性条款要求起到很好的技术支撑与衔接作用。作为推荐性

标准，不仅提升了标准的地位，又使得涉及重大安全保障的煤矿防治水技术应用更加科学、

规范。 

本标准不涉及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六、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理由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由于底板构造探查治理的复杂性，本标准的防治技术不具有唯一

性，不适合作为强制性标准，可作为存在底板构造探查治理的矿井日常防治水工作的一种选

择性应用。 

七、标准实施日期的建议及依据（包括标准实施所需要的技术改造、

成本投入、相关产品退出市场时间、标准实施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等） 

本行业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建议为 6 个月。 

本标准遵循我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有效衔接《煤矿安全规程》《煤矿防治水细

则》，作为煤矿防治水底板探查治理标准，是《煤矿安全规程》防治水部分及《煤矿防治

水细则》条款的细化和补充，具有协调性和统一性。 

本标准执行不需要技术改造，可能增加矿井成本投入，如长掘长探、随掘随探等新技术

应用。 

标准所涉及的防治水技术，在我国煤矿应用比较广泛，本标准主要为规范其应用方式，



无需过长过渡期。 

八、标准实施的有关政策措施 

无。 

九、废止或者修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一、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和服务目录 

本行业标准对过程和服务没有特定要求。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煤矿水害防治第 2部分：底板构造探查治理》 

起草工作组 

                          2024年 12月 

 


